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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省沈阳市人民检察院

2016 年部门预算

（含“三公”经费预算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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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 辽宁省沈阳市人民检察院概况

一、主要职责

沈阳市人民检察院的主要工作职能是：对贪污贿赂犯罪

和渎职犯罪进行立案侦查、对刑事犯罪的犯罪嫌疑人批准或

决定逮捕、对刑事案件审查起诉和提起公诉、对刑事、民事

和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、受理控告和申诉、对监所活动实

施法律监督，保证及时、准确地查明犯罪事实，正确应用法

律，惩罚犯罪分子，保障国家刑事法律和法律诉讼活动的正

确实施，维护社会主义法制，尊重和保障人权，保护公民的

人身权利、财产权利、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，保障社会主义

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。

二、部门预算单位构成

纳入辽宁省沈阳市人民检察院 2016 年部门预算编制范

围的二级预算单位包括：

无

纳入辽宁省沈阳市人民检察院2016年部门预算编制范团体：

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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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部分 辽宁省沈阳市人民检察院 2016 年部门预算

公开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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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部分 辽宁省沈阳市人民检察院 2016 年部门预算情况说

明

一、关于辽宁省沈阳市人民检察院 2016 年收支预算的总体说明

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，辽宁省沈阳市人民检察院所有收入和支出

均纳入部门预算管理。收入包括：财政拨款收入、其他收入等；支出

包括：行政运行支出、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、医疗卫生与住房保障支

出等。辽宁省沈阳市人民检察院 2016 年收支总预算 6954.46 万元。

二、关于辽宁省沈阳市人民检察院 2016 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情况

说明

2016 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数 407.87 万元，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

费 0 万元；公务接待费 12.7 万元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395.17 万

元。2016 年预算数比 2015 年预算数减少 12.1 万元，其中：因公出国

（境）费比 2015 年预算数减少 0 万元；公务接待费比 2015 年预算数

减少 0.38 万元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比 2015 年减少 11.72 万元，

主要是人员减少，成本费用略有下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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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

1.财政拨款收入：指市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。

2. 其他收入：指除上述“财政拨款收入”、“纳入专户管理的预算

外资金拨款”、“上级补助、附属单位上缴收入”以外的收入。

3. 基本支出：指保障机构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

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。

4.“三公”经费：指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（境）费、公务

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。其中，因公出国（境）费反映单位

公务出国（境）的住宿费、旅费、伙食补助费、杂费、培训费等支出；

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、燃料费、

维修费、过路过桥费、保险费、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；公务接待费反

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（含外宾接待）支出。

5. 公共安全（类）检察（款）行政运行（项）：反映检察事务的

支出。

6. 公共安全（类）检察（款）一般行政管理事务（项）：反映行

政单位未单独设置项级科目的其他项目支出。

7. 公共安全（类）检察（款）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（项）：反映

查办贪污贿赂、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案件所发生的支出及以开展预防

职务犯罪工作的支出。

8. 公共安全（类）检察（款）执行监督（项）： 反映对人民法

院和监管改造机关执行刑罚活动进行监督的支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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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公共安全（类）检察（款）控告申诉（项）：反映受理举报、

控告、刑事申诉等方面的支出。

10. 公共安全（类）检察（款）其他检察支出（项）：反映除上

述项目以外其他用于检查方面的支出。

11.社会保障和就业（类）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（款）归口管理的

行政单位离退休（项）：反映实行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开支的离退休

经费。

12.医疗卫生（类）医疗保障（款）行政单位医疗（项）：反映财

政部门集中安排的行政单位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经费，未参加医疗保险

的行政单位的公费医疗经费，按国家规定享受离休人员、红军老战士

待遇人员的医疗经费。

13.住房保障支出（类）住房改革支出（款）住房公积金（项）：

反映行政事业单位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、财政部规定的基本工资

和津贴补贴以及规定比例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。


